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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西梅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晋“网红水果”，不仅口味佳，且富含大量花青素、膳食纤维、铁、钾以及
他营养物质。因此，在国内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进口需求量大。但新鲜西梅成熟期短且集中，不耐贮
藏，而经过挑选、清洗、脱水、烘干等加工工艺制作成的西梅干，保留了新鲜西梅大部分营养成分，也
便于储藏和运输。

 

 

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下进口西梅干的通关流程，看看申报西梅干进口需要注意什么。

 

准入限制

� 归类。西梅干属干果中的李干。商品编码0813200000。西梅虽称为“梅”，但并不是梅，而是李子
。西梅属蔷薇科，李属，欧洲李（Prunus domestica L.）种,也称为智利西梅、加州西梅、法国黑枣等。

� 允许进口国家（地区）。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美国、泰国、智利、中国台湾。

� 推荐注册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

1.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应当获得海关总署注册。

2.作为干果项下的西梅干，其境外生产企业由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P.S. 所
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指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所在国家（地区）负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监管的



官方部门。

� 推荐注册流程。

1.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应当对其推荐注册企业进行审核检查，确认符合注册要求后，向海关总署
推荐注册并提交申请材料。

2.海关总署自行或者委托有关机构组织由2名以上评估审查人员组成的评审组，通过书面检查、视频检查
、现场检查等形式及其组合，对申请注册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实施评估审查。

3.海关总署根据评估审查情况，对符合要求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予以注册并给予在华注册编号，注
册有效期为5年，书面通知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或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

海关总署统一公布获得注册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名单。

 

 

备案管理

� 备案主体。进口商、向中国境内出口西梅干的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 具体规定。西梅干的进口商、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通过中国海关总署网站（www.customs.gov.cn）
的进口食品化妆品进出口商备案栏目查询向海关备案。（具体操作流程：中国海关总署网站——互联网
+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进口食品化妆品进出口商备案——进口食品进口商备案）

 

   西梅干进口商应当向其住所地海关备案。

   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食品进口商备案名单由海关总署公布。

 

 

申报要求

   进口西梅干申报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 必要凭证：合同、发票、装箱单、提（运）单；

� 随附合格证明材料：出口国或者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

� 进口食品的进出口商名称和备案编号；

� 上一批次进口食品进口和销售记录；



� 进口食品标签样张和翻译件；

� 进口食品应当随附的其他证书或者证明文件。

 

 

准入限制

� 现场查验。

1.根据监督管理需要，对进口西梅干实施现场查验，现场查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2.运输工具、存放场所是否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3.集装箱号、封识号、内外包装上的标识内容、货物的实际状况是否与申报信息及随附单证相符；

4.西梅干、包装物及铺垫材料是否存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况; 

5.内外包装是否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否存在污染、破损、湿浸、渗透；

6.内外包装的标签、标识及说明书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海关总署规定的要
求；

7.食品感官性状是否符合该食品应有性状。

� 监督抽检。海关按照进口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对进口西梅干实施抽样、检验、处置等。

� 合格评定。

1.进口西梅干经海关合格评定合格的，准予进口。

2.进口西梅干经海关合格评定不合格的，由海关出具不合格证明；涉及安全、健康、环境保护项目不合
格的，由海关书面通知食品进口商，责令其销毁或者退运；其他项目不合格的，经技术处理符合合格评
定要求的，方准进口。如果进口西梅干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技术处理或者经技术处理仍不合格的，由
海关责令食品进口商销毁或者退运。

 

 

注意事项

� 食品安全要求。

1.进出口食品安全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国际共治的原则。

2.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中国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从事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依法接受监督管理，保证进出口食品安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承



担社会责任。

� 标签要求。

1.已获得注册的企业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时，应当在食品的内、外包装上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
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

2.进口食品的包装和标签、标识应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依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
应当有中文说明书。

� 建立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

食品进口商应当建立食品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名称、净含量/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
产或者进口批号、保质期、境外出口商和购货者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交货日期等内容，并保存相关
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食品保质期满后6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为销售后2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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